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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

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技术问答汇编

（城镇房屋建筑篇）

问题 1：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列出了 122 个试点县（区）以

“万平方米”为单位的房屋建筑调查任务量，但调查软件系

统则以房屋图斑数（栋数）为单位，且二者存在差异。请问

地方调查任务总量以哪个为准？

答：以“万平方米”为单位的任务量，是前期根据国家统计

局相关数据的估算数，数值仅供参考。根据普查总体方案，

房屋建筑承灾体调查范围为标准时点（2020 年 12 月 31 日）

存在的所有建筑物，需“应调尽调”。因此任务总量应当是

以标准时点存在的所有建筑物为准，显示到底图上就是以

“栋”为单位的房屋图斑总量。调查全面完成后，需汇总得

出本地区房屋建筑总面积数。

问题 2：构筑物等不需要调查，但软件系统内又标绘了图斑，

请问如何处理？

答：底图提取空间矢量数据（即标绘图斑）时，有时难以分

辨对象是否属于调查范围。外业调查时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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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图斑。删除图斑操作只在软件前端有效，系统后台仍然保

留并可以核查，避免调查人员误用、滥用删除操作。

问题 3：部分房屋建筑已确定拆迁，是否仍要调查？

答：原则上，凡是标准时点实际存在的房屋建筑均在调查范

围之内。确实临近拆迁、无人居住且调查难度很大的房屋建

筑，可报省级普查办同意后免于调查，但不删除图斑。在逐

级质量审核上报时进行专项说明并附证明材料，逐级核准后，

可视为完成调查任务。证明材料应为县级或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出具的、列明拆迁区域和拆迁时间的正式文件。

问题 4：本省或部分地市以往开展了其他涉房屋类调查，有

基础数据，为提高工作效率、减少重复劳动，希望把基础数

据整合利用到这次普查当中，应该如何操作，有什么条件？

答：此次普查最大的特点是承灾体空间位置与属性信息的结

合，房屋建筑各项属性信息落到单栋房屋图斑上。只要已有

的基础数据能够一一对应到单栋房屋图斑且满足本次普查

质量要求和后续评估需求，都可以充分整合利用。房屋建筑

属性对应到图斑后，不足部分（如抗震设防信息等）应补充

调查。试点阶段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对 122 个试点县区

提供数据整合服务；软件系统省级部署后，由省级负责数据

整合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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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5：城镇范围内老旧独立住宅、棚户区平房、个人仓库

等无法填写小区名称，怎么办？

答：可查阅《城镇房屋建筑调查技术导则》的对应条文。第

6.1.1 条，建筑名称：指被调查建筑的名称，如某某宿舍、

某某教学楼等。无建筑名称的，填写文字性描述，如“某某

某的住宅”、“某某路北第三排西起第二栋”等。第 6.1.2

条，小区名称（住宅建筑）：指被调查建筑所在小区的名称。

没有小区的填写“无小区”。

问题 6：开发商可能在开发过程中引资、转让、变更，使得

最终销售的“小区名称”与建设备案的不符，怎么办？

答：以街道、社区认定的建成后小区名称为准，原则是开展

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时，能根据小区名称定位到该小区。

问题 7：城镇的国有土地上的连体平房，建筑名称能否简

写？写其中一户的名字可以吗？

答：可以简单描述。以连体的 8 户平房为例，可以写“某某

某等八户的房屋”。

问题 8：某些建筑由单一公司购得后可能改名，怎么填报？

答：以街道、社区认定的使用中的建筑名称为准，原则是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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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时，能以建筑名称定位到该建筑

物。

问题 9：城镇非住宅综合体一般有很多商户，单位名称和建

筑名称如何填写？单位名称和建筑名称的区别是什么？

答：如果遇有多个使用单位，填写主要使用单位即可。建筑

名称就是建筑物名字，如“某某大厦”，即当前使用中的建

筑名称。原则是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时，能以建筑

名称定位到该建筑物。

问题 10： 城镇自建房屋，无小区名、一楼多户，小区名填

其中一户吗？可否用地名加门牌号？

答：可以填写“无小区”或地名加门牌号，原则是开展防灾

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时，能以该信息定位到该楼宇。

问题 11： 某些房屋产权可能有变化，比较复杂，比如转移、

查封、抵押等，甚至可能有争议，怎么办？

答：产权的界定属于法律问题，本次普查不予以界定。可参

考备案资料、旁证材料等填写。

问题 12： 城镇房屋中由私人建造的商品楼并已过户给多

人（产权人为多个自然人），产权单位如何填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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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如果该栋建筑属于某单位、机构分配的房屋，产权单位

可填写企业或单位名称；其他无产权单位的，可填写无产权

单位。

问题 13： 还未过户的房屋，填写买方名还是卖方名？

答：原则上按照普查标准时点的实际情况填写，如标准时点

尚未过户，仍填前户主。房屋产权的界定属于法律问题，本

次普查不予以界定，普查中填写的信息仅供自然灾害防治工

作使用。

问题 14： 一些密集的集群住宅现场难以测量建筑面积，如

何填写？

答：对于城镇房屋建筑，一般应查阅档案资料并核实后填写。

确实无法查阅的，可实地简单测量。建筑面积的计算均按照

《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》GB/T 50353 的规定进行。

问题 15： 有些商业综合体，底部是商业，上面是住宅，且

存在退台，找不到建设资料，建筑面积如何测算呢？

答：城镇房屋建筑中的商业综合体一般为正规设计建造，档

案资料较为完整，应查阅档案资料并核实后填写。确实无法

查阅的，可实地简单测量，误差不应超过调查技术导则规定

的限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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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16： 部分城镇建筑存在高低错落、阶梯形状等情况，

是否需要按层数不同来分开填报？还是按一栋来填报？如

果按一栋填报，层数是以最高位置的层数进行填报吗？

答：按一栋来填报，层数以最高层数为准。

问题 17： 超高层和建筑密集的区域现场肉眼数不清层数

且工作量大，复杂的大型地下车库层数现场难以数清楚，这

种情况如何填报？

答：高层及超高层建筑一般为正规设计建造，档案资料较为

完整，应查阅档案资料并核实后填写。

问题 18： 底层层高约 2.2m 的储藏室或车库，上部为 6 层

的住宅，是否需要按照 7 层填报？

答：不高于 2.2 米的不计入层数。

问题 19： 室外地面不平时如何填写“建筑高度”？

答：一般应查阅档案资料并核实后填写。确实无法查阅的，

可现场简单测量。现场测量时对于砌体结构房屋高度误差不

超过 1 米，其他结构类型测量误差尽可能接近真值，并不超

过 10%。山地建筑的计算高度为室外地面起算点，对于掉层

结构，当大多数竖向抗侧力构件嵌固于上接地端时宜以上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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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端起算，否则宜以下接地端起算；对于吊脚结构，当大多

数竖向构件仍嵌固于上接地端时，宜以上接地端起算，否则

宜以较低接地端起算。

问题 20： 建造时间有多种理解，包括建造起始时间、主体

封顶时间、装修完成时间、验收完成时间、备案时间、投入

使用时间等，应当如何填写？

答：此处应当填写施工图设计完成并获批后，工程开始建造

的时间。

问题 21： 装修覆盖后结构类型现场不易判断怎么办？

答：一般应查阅档案资料并核实后填写。确实无法查阅的，

由专业技术人员现场进入建筑物内部查勘确定。

问题 22： 2 层砌体结构，顶层又加盖了轻钢结构房屋，房

屋结构算砌体结构还是混合结构？

答：砖混结构上加盖轻钢结构时属于混杂结构。

问题 23： “原设防烈度”、“现设防烈度”等信息如何填

写？

答：由调查软件后台自动得出，不需要调查人员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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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24： 城镇综合建筑属于城镇房屋非住宅，二级选项里

面有住宅和商业综合、办公和商业综合、其他等。但若商品

房楼下几层是商业，楼上主体是住宅，这种房屋是按照综合

建筑调查，还是按照住宅调查？

答：对于住宅和其他功能综合的建筑，主要以用地性质为依

据，住宅用地上的该类房屋填报住宅表格，并在备注里注明

和什么功能综合（如住宅小区的底层设有商业用房等情况）；

非住宅用地上的这类房屋填非住宅表格，并根据综合的功能

选择填写不同的综合建筑。

问题 25： 工厂自建的宿舍楼，按照规范要求，调查为城镇

非住宅，其中建筑用途怎么选择填写呢？

答：勾选其他，并填写宿舍。

问题 26： 以下四种情况，用途如何判定？①一层砌体结构，

二层为加盖（轻钢结构）的汽车维修厂房、仓库等，住人；

②一层砌体结构，浴室，二层加盖砌体结构轻钢顶，住人；

③一层砌体结构，浴室，二层简易房加盖，仓库；④砌体结

构，一层商业门店，二层加盖轻钢房屋，住人。

答：情况①：混杂结构体系，经营性用房（非住宅）；情况

②：经营性用房（非住宅）；情况③：经营性用房（非住宅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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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④：根据用地性质选择归为住宅或非住宅。

问题 27： 酒店、宾馆、学校等算非住宅吗？

答：按“非住宅”调查。

问题 28： 对于半露天式体育场，是否在调查范围内？

答：有相应选项，体育场所细分为“体育馆（有屋顶的）”

和“体育场（室外的）”。

问题 29： 国有土地上城镇住宅里的厨房、车库等辅助用房，

按住宅还是非住宅填报？

答：如果使用功能没有改变，可按照住宅填写。

问题 30： 老旧农场或老单位，现已倒闭或已整体搬迁走了，

现场剩下的房屋建筑，有连排住宅，也有独立住宅，是否调

查？

答：国有土地上按城镇住宅查，可以备注说明情况。

问题 31： 城镇的连排房屋，共三层，一层是一户一间；二

层和三层有的是三间，有的是二间，每户不一样，按照哪种

类型统计？

答：按导则中说明，没有明显界线的建筑可以按一栋建筑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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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填报，与该建筑居住了多少户无关。

问题 32： 城镇住宅的附属房屋，有的用作商业用途，按照

哪种类型统计？

答：按实际用途确定，如为商业用途，按非住宅调查；如为

住宅的辅助用房，按住宅调查。如果是建于住宅用地但房屋

整体已全部改为商业用途，按照非住宅调查，同时备注说明。

问题 33： 调查技术导则中提出，软件系统提供的底图只显

示建筑面积大于 20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轮廓，是否可以理解

为 20 平方米以下的建筑不需要调查？

答：房屋建筑调查对象是指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（不含港澳台地区）实际存在的房屋建筑。由于底图精度的

限制，软件系统内一般只能提供投影面积 20 平米以上的房

屋矢量轮廓（即图斑）。系统内提供图斑且实际存在的房屋

必须采集。系统内没有图斑但实际存在的房屋也要采集，并

手动添加矢量轮廓。不存在小于一定面积就不调查的房屋。

如车棚、变电站、门卫室、垃圾房、泵房等，在自然灾害来

临时也可能导致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，因此都需要调查。

问题 34： 类似于临建的简易房屋调查么？

答：施工工地搭建的临时房屋不需要调查。但一些原本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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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房屋建造，后来改为长期使用的建筑需要调查。

问题 35： 违建的、长期无人居住的、烂尾的、正在建设未

竣工的房屋建筑，需要调查吗？

答：自然灾害来临时，投入使用的房屋均有遭受破坏、导致

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可能，因此无论是否违建，均应予以

调查。违建建筑一般无法办理产权登记，可以在“产权登记”

栏目填写“无产权”。长期无人居住的房屋因无法确定何时

会有人进入，原则上也应调查。没有投入使用的烂尾建筑不

需要调查。标准时点正在建设的房屋建筑不需要调查。

问题 36： 一些城镇房屋中存在在一楼扩建小院情况，有自

行搭建和政府统建两种，这样的情况算扩建吗？扩建的小平

房一般贴着主体一层，普遍存在窗改门的现象，算不算结构

改造？

答：自行搭建的小平房可以酌情判断，但如果为此在主体结

构承重墙上开洞，属于改建。如果主体住宅自行加层，属于

扩建。在承重墙上实施窗改门后，因墙体刚度会有所变化，

影响地震力分配，属于主体结构构件开洞改造。

问题 37： 调查技术导则提出，定义房屋建筑的要素包括有

顶、有墙、有基础、有用。按此标准，搭出来的小间无基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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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油站无墙，是否都可以不算作房屋建筑？

答：附着在既有房屋建筑的小房间，如果有围护结构且已投

入使用，就有因自然灾害遭受破坏的可能，因此需要调查。

加油站的敞口棚属于构筑物，可不调查，加油站的房屋应调

查。

问题 38： 铁塔、人饮工程蓄水池、水库的关闸等建筑需要

调查吗？

答：铁塔、人饮工程蓄水池、水库的关闸等属于构筑物，不

需要调查。

问题 39： 多塔大底盘的高层建筑按一栋还是多栋采集？

答：此类建筑一般有完善的存档信息，以档案资料为准。确

实无法查阅档案资料的，结构类型相同的可以按一栋调查，

结构类型不同的应分开调查。

问题 40： 涉密场所的房屋建筑是否调查？

答：涉密场所的房屋建筑不调查，但关于涉密场所的认定有

严格法律依据，应避免冒称“涉密”而逃避调查的情况。《实

施方案》规定：“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等法律法规确定的军事

禁区、军事管理区和属于国家秘密不对外开放的其他场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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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位的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，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内。”

问题 41： 软件系统内，城镇联排房屋的图斑以屋顶彩钢板

的颜色区分边界，实际上都是共墙房屋，可以按一栋建筑调

查吗？此外，有的房屋是几个门面房为一个图斑，也有把一

个门面房分成几个图斑的现象，这些情况如何调查？

答：共墙的房屋按照一栋调查，如一边是厂房、一边是住宅，

功能里填写综合（备注住宅和厂房综合）。不共墙的房屋按

照墙体分为不同的栋。多栋房屋误被标绘为一个图斑的，在

软件中手动对图斑进行拆分操作；一整栋房屋误被标绘为多

个图斑的，在软件中手动对图斑进行合并操作。

问题 42： 城镇房屋的照片拍摄具体要求有哪些？

答：调查技术导则对此有明确说明。为节省存储空间，每栋

建筑照片数量为 1至 4张且不超过 4张。没有静载下缺陷（裂

缝、变形、倾斜等）的，仅需 1 张显示外观的照片即可。有

静载下缺陷的，对每一种缺陷拍摄 1 张典型照片。


